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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自然资（更新）〔2024〕17 号

1

长安镇人民政府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批复同意《长安镇中心区南片区 1 号

时代广场居商类“三旧”改造单元规划》。请你镇按照批复内容

（详见附件）抓紧开展后续实施工作。

附件：长安镇中心区南片区 1 号时代广场居商类“三旧”改

造单元规划单元实施监管图则

东莞市自然资源局

2024 年 3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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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。

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4年3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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